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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闽 09破申 203 号

申请人：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福建省福安市赛岐

镇永安东路 50 号二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施瑞平，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经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申请，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以福

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为由，决定将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移送进行破

产审查。本院依法向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发出通知并在破产重

整信息网进行公告。

经本院初步查明，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（曾用名福建正远

海运有限公司、福安市成茂船舶运输有限公司）于 2002 年 8 月

28 日经福建省福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注册资本为 1390

万元，股东施瑞平（出资比例 78.4173%）、刘强星（出资比例

21.5827%），经营范围包括金属材料、船舶设备及配件、建筑材

料、船用钢板、水泵、电机及其配件、家用电器及其配件、五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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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电、塑料制品、纸制品、装饰装修材料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

电脑设备及耗材、汽车零配件、摩托车零配件、蓄电池、家用保

健电器具、船用配套设备销售等。执行过程中，福安市人民法院

未发现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有财产可供执行，涉及福建正远贸

易有限公司的相关执行案件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：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经福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登记成立，并由执行法院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查，本院对本案有

管辖权。根据本院查明事实，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且经法院强制执行，现有查明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

可以认定具备破产原因，应予受理破产申请。鉴于福建正远贸易

有限公司在福安市人民法院有强制执行案件，由福安市人民法院

审理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，不仅便利于破产程序

推进，也能更好地维护债务人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故根据案件

需要，按照执破直通的原则，本院将本案指定由福安市人民法院

审理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七条第一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

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

解释》第四十二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

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 2条、第 3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受理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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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由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审理福建正远贸易有限公司破

产清算案件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陆学宇

审 判 员 徐 萍

审 判 员 王武亮

二〇二五年七月七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法 官 助 理 钱承卫

书 记 员 钟烨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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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主要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第二条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以依

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第七条 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、

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

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，

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三十九条 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

案件；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，应
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。

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，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
院审理的，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第四十二条 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，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

九条第一款规定，可以在开庭前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：
(一)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诉讼案件；
(二)当事人人数众多且不方便诉讼的案件；
(三)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其他类型案件。
人民法院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前，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。上

级人民法院批准后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
2.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,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:
（1）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；
（2）被执行人或者有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书

面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；
（3）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3.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在级别

管辖上，为适应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的要求，合理分配审判任务，实行以
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、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。中级人
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，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
法院审理。


	



